
根据学校《山东农业大学本科学生大类分流及第二次选择专业办

法》文件精神和教务处《关于开展2024级本科学生大类分流及第二次

选择专业的通知》（教通字[2025]19号）的相关要求，为促进学院专

业建设，改善生源质量、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，

特制定《动物医学院第二次选择专业管理办法》如下：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对象为当年入学、已注册学籍的在校一年级

院内普通本科生（不包括中外合作培养、校企合作专业、省属公费农

科生及3+2转段等学生），且第一学年内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，第一

学年无欠缴学费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1.确定和公布各专业接收计划

学院根据专业特点、办学条件及接收能力确定各专业接收人数上限，

报学校审核后公示。

2.公布学生成绩及排名

2025年4月3日前公布2024级本科学生第一学期学习成绩(截止

2024年4月3日)，并在大类（专业）内按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名，排名

情况在大类（专业）内公示。

3.学生填报申请

符合第二次选择专业条件且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，在了解拟转入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前提下，参照公示后的《2024级本科专业第二次

选择专业接收限额统计表》，确定拟转入专业，于2025年4月28日-30

日线上报名。报名志愿提交后不得更改，逾期未报视为放弃报名资格。

4.资格审核

2025年5月6日-7日，学院统一打印《山东农业大学本科生第二

次选择专业申请表》，学院组织专人对学生填报信息进行审核，审核

无误的学生签名确认，学院签署意见，并加盖学院公章。跨学院选择



专业申请表于2024年5月7日前报教务处，学院内选择专业申请表由本学

院留存。

三、录取程序

1.跨学院专业录取

2025年5月8日-19日，学院在各专业接收计划人数范围内，对于申

请转入动物医学专业或兽医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（包含院内转专业同

学），按照学生平均学分绩点，由高到低依次录取。当报名人数超出

计划人数时，学院统一组织笔试，按笔试成绩（权重50%）+ 学生平均

成绩（权重50%）计算综合排名，由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
学生平均成绩=(学生平均学分绩点＋5)×10

2.学院内专业录取

2025年5月20日-22日，学院对申请学院内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学生进

行录取。

四、名单公示

1.2025年5月23日，学院填写《学院大类分流及第二次选择专业

录取学生统计表》，加盖学院公章后报教务处。

2.2025年5月26日-28日，教务汇总2024级本科生大类分流及第

二次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并在教务处主页公示。对公示无异议的第二次

选择专业学生名单报分管校长批准。

五、 其他说明

1.转专业学生按转入专业选择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。

2.第一学年因考试违纪作弊受到处分的，取消其转专业资格。

3.学生转入新的专业后，按照所转入专业收费表标准缴纳学费。

4.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一旦确定，不得更改。

5.2025年7月14日前转专业学生的管理归原学院，自7月14日开始

归转入学院管理，学生于7月14日前到转入学院报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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